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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4�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23015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7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17日下午14：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的委托代理人代表股东88人，代表公司股份533,980,

0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9689%。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

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本次股东会议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股东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逐项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30,569,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2%；反对3,409,500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5%；弃权1,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二）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30,432,4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56%；反对3,546,100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1%；弃权1,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三）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30,422,4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8%；反对3,556,100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60%；弃权1,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四）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31,167,2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32%；反对2,811,300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5%；弃权1,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553,835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91.5700%； 反对2,811,30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4255%；弃权1,5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5%。

（五）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30,559,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93%；反对3,419,500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4%；弃权1,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0,517,8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16%；反对3,425,100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4%；弃权37,1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904,435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89.6238%； 反对3,425,10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2650%；弃权37,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1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 � � � � �证券简称：深桑达A� � � � � � � �公告编号：2023-021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下午3: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1号桑达科技大厦17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桂林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共15人，代表股份

414,802,799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36.451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401,891,581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5.3169%；通过

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2,911,218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1346％。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股）

比例 *1

（%）

股数

（股）

比例*1

（%）

股数

（股）

比例*1

（%）

1.00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414,802,199 99.9999 600 0.0001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2,910,618 99.9954 600 0.0046 0 0 —

2.00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414,802,199 99.9999 600 0.0001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910,618 99.9954 600 0.0046 0 0 —

3.00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414,802,199 99.9999 600 0.0001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910,618 99.9954 600 0.0046 0 0 —

4.00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414,802,199 99.9999 600 0.0001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910,618 99.9954 600 0.0046 0 0 —

5.00

关于公司计提信用、资产减

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414,802,199 99.9999 600 0.0001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910,618 99.9954 600 0.0046 0 0 —

6.00

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报告

摘要

414,802,199 99.9999 600 0.0001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910,618 99.9954 600 0.0046 0 0 —

7.00

关于公司2023年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8,559,712 66.2967 4,351,506 33.7033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8,559,712 66.2967 4,351,506 33.7033 0 0 —

8.00

关于公司2023年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414,802,199 99.9999 600 0.0001 0 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12,910,618 99.9954 600 0.0046 0 0 —

*注：

1.本表格中，“比例”均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本表格中，“中小投资者”均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根据以上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提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提案7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持有202,650,154股股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99,241,427股股份）回避了表

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亮、何子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71� � � � �证券简称：真视通 公告编码：2023-026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1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马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5人，代表股份数

量66,421,7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6650%。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数量66,417,7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1.66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数量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19%。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的授权委托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

表股份数量3,760,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792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人，代表股份数量3,756,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790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2人， 代表股份数量4,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19%。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6,41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75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6,41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75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6,41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75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6,41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75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6,41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75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考核情况及2023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6,41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75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6,41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75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6,41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75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66,41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757,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赵垯全律师、李明昕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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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李子园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3,224,1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68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国平先生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

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夏顶立、独立董事裘娟萍、曹健、陆竞红以通讯的方式出

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崔宏伟以通讯的方式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程伟忠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21,796 99.9987 2,400 0.001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21,796 99.9987 2,400 0.001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21,896 99.9988 2,300 0.001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21,896 99.9988 2,300 0.001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21,896 99.9988 2,300 0.001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21,896 99.9988 2,300 0.001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21,896 99.9988 2,300 0.001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3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21,896 99.9988 2,300 0.001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981,588 99.8744 242,608 0.1256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981,588 99.8744 242,608 0.1256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221,896 99.9988 2,300 0.001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

958,208 99.7605 2,300 0.2395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958,208 99.7605 2,300 0.2395 0 0.0000

8

关于预计2023年度担

保额度的议案

958,208 99.7605 2,300 0.2395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717,900 74.7416 242,608 25.2584 0 0.0000

11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958,208 99.7605 2,300 0.239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其中议案6、7、8、9、1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诚、屠梦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上网公告文件

1、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报备文件

2、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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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沪市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

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

com/roadshowDisplay.do?tag=food）

● 会议主题：沪市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19日 （星期五） 至5月25日 （星期四）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

zqswb@liziyuan.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7日发布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及2023年

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5月26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2年度暨2023年第

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6日上午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roadshowDisplay.do?tag=food）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朱文秀先生

董事会秘书：程伟忠先生

财务总监：孙旭芬女士

独立董事：陆竞红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26日上午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roadshowDisplay.do?tag=food），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

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19日 （星期五） 至5月25日 （星期四）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

zqswb@liziyuan.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食品饮料行业专场页面二维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电话：0579-82881528

邮箱：zqswb@liziyua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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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1,783,1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11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雷善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余兵、秦顺东以及独立董事刘斌因事不能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董建忠因事不能参加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18,126 99.9845 0 0.0000 65,050 0.015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18,126 99.9845 0 0.0000 65,050 0.015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18,126 99.9845 0 0.0000 65,050 0.015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18,126 99.9845 0 0.0000 65,050 0.015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82,840 99.9999 0 0.0000 336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18,126 99.9845 0 0.0000 65,050 0.0155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82,840 99.9999 0 0.0000 336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465,924 96.5756 1,399,021 3.4234 336 0.001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18,126 99.9845 0 0.0000 65,050 0.015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82,840 99.9999 0 0.0000 336 0.0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80,917,8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6,302,0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4,562,865 99.9976 0 0.0000 336 0.002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4,034,857 99.9916 0 0.0000 336 0.008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528,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40,864,945 99.9991 0 0.0000 336 0.0009

8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39,465,924 96.5756 1,399,021 3.4234 336 0.0010

9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40,800,231 99.8408 0 0.0000 65,050 0.159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10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

过；其他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通过。

2、本次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申丽、岳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29� � �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2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已于2023年5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临时股东大会，为公司2023年度内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30-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2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时间：2023年5月22日上午9:15至

2023年5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投票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股东在本公告公布的时间内，登录深交所交易系统或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5日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3年5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9．会议地点：广西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

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

说明：

1．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审议的议案均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3．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以上提案所涉内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登载于2023年5月6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委托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 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 其他决策机构依法出具并加盖法人股东印章的书面委托

书。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书至少应当在大会召开前二

十四小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登记时间：

2023年5月16日至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4:30-16:3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2）委托人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3）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4）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婉芳

联系电话：0771-3211086

传真：0771-3221828

电子信箱：hsryhhy@126.com

2．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和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29” ，投票简称为“皇氏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

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

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若无明确指示，代理人

可自行投票。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

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皇氏

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

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被委托人：

委托人证券账户：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

附注：

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358� � � �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23-032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中亭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公司股份296,939,804股，占公司总股份

929,756,977股的31.9374%。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

代表股份35,526,95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8211%。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共31名，代表股份数为332,466,760股，占公司总股份929,756,977股的

比例为35.7585%；其中中小股东28名，代表股份数为81,541,711股，占公司总股份929,756,977股的比

例为8.770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244,2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3%；反对1,222,517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319,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07%；反对1,222,5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444,2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24%；反对1,022,517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519,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60%；反对1,022,5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444,2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24%；反对1,022,517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519,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60%；反对1,022,5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244,2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3%；反对1,222,517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319,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07%；反对1,222,5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424,2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4%；反对1,042,517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13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499,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15%；反对1,042,5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融资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681,345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54%；反对1,001,200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540,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22%；反对1,00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关联股东河南宏森融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原金象河南民营上市公司发展支持2号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回避了表决。

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525,76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70%；反对941,000股，占出席

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8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600,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60%；反对941,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444,24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24%；反对1,022,517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519,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60%；反对1,022,5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具有表决权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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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 或“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宋公

利先生的辞职报告，由于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已满六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中有关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连任不能超过六年的规定， 宋公利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

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宋公利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亦不

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

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公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作出过相关股份

锁定承诺，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宋公利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